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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要點及填寫補充說明各乙份(0015046A00_ATTCH1.doc、0015046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勞委會）函有關「100

年推行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」選拔活動，並自即

日起接受推薦或自薦乙案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1年1月20日勞安1字第101014509

4號函辦理。

二、勞委會為公開表揚推行勞工安全衛生成效優良之事業單位

及人員，以鼓勵持續改善工作環境，提升職場安全衛生水

準，促進勞工安全與健康，爰賡續辦理前開選拔活動，並

預計於101年「全國職場安全週」進行表揚。

三、本選拔活動分為初審及複審2階段辦理。第1階段時間為即

日起至3月16日止，由初審單位（參選事業或人員工作所

在地之勞工行政主管機關、（中、南部）科學工業區管理

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經濟部礦務局等）接受推

薦及自薦；第2階段為複審，初審單位應於4月30日前檢送

相關推薦名單，由複審單位（勞委會）進行評核。

四、倘有自薦或推薦名單，建請依規定填具相關表格，於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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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向初審單位提出申請。相關問題請另洽詢勞委會陳彥翰

先生（電話：02-85902772轉770）。

五、檢附本要點及填寫補充說明（含範例）各乙份供參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、本部中部辦公室、環保小組 2012/02/06
07:50:39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
